
編號 FCMA-105-2-3003 日期 105 年 7 月 18-20 日 

廠別 核二廠 

注意改進事項 台電公司委託泰興公司執行駐廠檢驗人員，經查雖符合檢驗員

資格要求，惟相關核能品保準則及 ASME B&PV Code Sec 

III、V、IX 規範要求之專業知識應隨時強化在職訓練，以符合

追求最高品質的目標。 

注意改進內容 說明: 

1. 依據「核二廠用過核子燃料乾式貯存設施興建專案品質保

證計畫」第二章規定，台電公司應監督承包商應對從事影

響工作品質的工作人員辦理講習及訓練，使其工作人員熟

悉工作有關的法規、標準、作業程序書及品保計畫有關的

規定；對所擔任之工作具有並維持足夠的熟練水準。 

2. 台電公司委託泰興公司駐廠檢驗人員(品質巡查)資格雖符

合台電公司合約資格最低要求，但仍需提昇對核能品保準

則及 ASME NQA、ASME Section III Subsection NCA 及

ASME Section III、V 及 IX 規範要求之專業知識，請台電公

司協助辦理定期教育訓練並請承辦本專案之台電公司人員

一併參加，提升專業知識。 

處理狀態 已結案 

處理情形 核二廠已改善完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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